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108 學年度第 2學期 第 2次程序委員會 

書面審議 紀錄 

 

主  席：胡主任委員清華                                紀錄：張慈芳 

書審人員：胡委員海平、蔡委員順峯、蔡委員敏郎、胡委員清華、呂委員學榮、

方委員天熹、王委員星豪、郭委員世榮、蔡委員國煇(未回覆)、卓委

員大靖、許委員籐繼(未回覆)、曾委員聖文(未回覆) 

  

書審期間：109 年 5 月 15 日~5 月 18 日 

壹、報告事項： 

因有重要提案需提送本學期校務會議討論，經徵詢委員意見，8人同意

以書審方式、1人建議召開會議討論，過半數同意以書面審查方式補送本會

審議。 

貳、提案審查：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提送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之提案 1 案(案由：有關本

校教師升等辦法之乙標廢除案)是否同意列入議程，提請審議。 

說明： 

一、依本校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5 條辦理。 

二、檢附提案內容如附件。 

決議：截至書審回覆期限(5 月 18 日)計有 8 位委員回覆同意，提案列

入 5 月 28 日本學期校務會議議程討論。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案如經過半數委員同意排入議程，提案之排序為何？ 

書審意見：8 位委員回覆結果，蔡敏郎委員建議本提案列為第 2 案討

論，王星豪委員建議本案排在前 6 案討論，其餘 6 位委員表示

無特別意見，建議可由主任委員決定排序。 

決議：經綜合考量本提案列為第 3 案討論，本案後之提案依續往後遞

延。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有關本校教師升等辦法之乙標廢除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 109 年 3 月 26 日本校 108 學年度第 5次校教評會決議辦理。 

二、查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 6條第 4項規定略以，應於六月或十二月底前提請召開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辦理決審。審查標準如下： 

（一）甲標為提請升等教師之校外學者專家審查著作成績平均達八十分，其中五位

審查成績達七十八分，並有四位審查成績達八十分，且其教學服務成績達八十

分者，應為通過升等之決議。 

（二）乙標為提請升等教師未達前款標準，但其著作成績及教學服務成績加權平均

達七十分者，應將外審結果通知各申請教師，並請申請教師至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議列席說明。通過升等之決議以參加投票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為之。 

（三）丙標為提請升等教師之著作成績及教學服務成績加權平均未達七十分者應為

未通過升等之決議。 

三、依前揭會議紀錄：「同意廢除乙標……。」爰建議刪除前揭辦法第 6條第 4項第 2款

及第 3款，且第 6條第 4項修正為「……。提請升等教師之校外學者專家審查著作成

績平均達八十分，其中五位審查成績達七十八分，並有四位審查成績達八十分，且其

教學服務成績達八十分者為通過升等。」。另基於教師信賴利益之保護，宜增訂落日

條款規定，建議本案自 110 年 8 月 1 日生效。 

四、檢附節錄之 108 學年度第 5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紀錄及本校教師升等作業要點各 1份

(如附件)。 

決 議： 

 

 

 

 

 

 

 

 

附件 







 

 


